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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re handling methods of the two types of account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value-added tax (VAT) recognition, measurement, recording, and reporting. It deeply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tax-accounting 
dif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in poin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policies such as the new revenue standards and refundable input 
VAT, constructs a VAT accounting coordin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enterprise operational scenarios. The study employs normativ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larify the accounting logic and processing principles of the two types 
of accounting.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for issues such as chaotic tax-accounting coordination in special transactions and low 
data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This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VAT accounting accuracy and reduce tax 
compliance risks and also offer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ax system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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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值税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处理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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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两类会计在增值税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全流程的核心处理方法，深度剖析税会差异形成根源与实务痛点，
结合新收入准则、留抵退税等最新政策，构建适配企业经营场景的增值税税会协同处理体系。研究采用规范研究法、案例分
析法与比较研究法，明确两类会计的核算逻辑与处理原则，针对特殊业务税会衔接混乱、数据协同低效等问题提出优化路
径，可为企业提升增值税核算精准度、降低税务合规风险提供实务指引，也为税制与会计规范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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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历经营改增全面推行、

税率简并、留抵退税常态化等改革，税制与征管要求日趋精

细化；同时新收入准则等会计规范落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

计分离趋势凸显，增值税价外税属性与抵扣链条特征，使其

在两类会计处理中的逻辑差异愈发明显。企业需同时满足会

计信息披露与税务合规申报需求，在视同销售、差额征税、

留抵退税等特殊场景中常面临税会衔接不畅、核算口径混

乱、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亟需系统梳理处理逻辑与方法以

摆脱实务困境。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2.1 核心概念界定
增值税是对中国境内销售货物、劳务、服务等单位和

个人，就增值额征收的价外税，核心特征为凭票抵扣、税负

转嫁，纳税人分为一般与小规模纳税人，本文聚焦一般纳税

人一般计税方法，兼顾简易计税衔接处理。以《企业会计准

则》为依据，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

核心目标是向报表使用者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处理增

值税遵循权责发生制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聚焦涉税资金对

资产负债的影响。还有以税收法规为唯一依据，对涉税事项

进行核算、申报与管控，核心目标是确保涉税合规、精准核

算税额、规避税务风险，处理增值税以合法性为首要原则，

部分场景采用收付实现制，适配税务征管效率需求。

2.2 理论基础支撑
税收遵从理论是增值税税务会计处理核心依据，要求

企业严格遵循税制要素，精准界定征税范围、计税依据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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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义务时点，确保税务处理合法合规，降低稽查风险，是

税务会计区别于财务会计的核心导向。区分两类会计核心定

位，财务会计以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为双目标，税务会

计聚焦纳税合规与风险管控，目标差异是两者增值税处理逻

辑分歧的根源，决定了核算原则与口径差异。主张财务与税

务会计适度分离，各自遵循自身规范体系，避免强行整合导

致会计信息失真或税务合规风险，为两类会计增值税独立核

算与协同衔接提供理论支撑，明确财务会计聚焦信息披露、

税务会计聚焦合规纳税的定位。

2.3 增值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辨析
财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基础，税务会计涉税数据多源

于财务会计核算；两者均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财务会计反

映税负水平，税务会计规避税务风险，且常规采购、销售等

业务核算口径重合，为税会协同提供基础。

核心差异主要是体现在五维度，第一是核算目标，财

务会计聚焦信息披露，税务会计聚焦纳税合规；第二是核算

依据，财务会计依据会计准则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税务

会计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政策；第三是核算原则，财务会

计以权责发生制为主，税务会计合法性优先、兼顾收付实现

制；第四是计量口径，财务会计按公允价值 / 实际成本计量，

税务会计按税法规定计税；最后是信息披露，财务会计需对

外披露涉税资产负债，税务会计仅需完成申报表填报。

3 增值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处理的核心逻
辑与差异分析

3.1 增值税财务会计处理的核心逻辑
核算目标是精准反映增值税相关资金流动与财务状况，

清晰核算进项、销项税额，准确列示应交增值税、留抵税额

等，为报表使用者提供税负水平、资金占用等信息，助力判

断企业财务风险与经营能力。以《企业会计准则》为根本，

以《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为专项规范，衔接新收入准则与

政府补助准则，确保增值税核算与收入、资产负债核算协同

一致。核心原则是以严格遵循权责发生制，进项税额随购进

业务、销项税额随收入确认同步核算，不考虑款项收付与发

票开具；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视同销售等无资金流入

业务，按经济实质确认涉税负债。

3.2 增值税税务会计处理的核心逻辑
精准核算当期应纳税额，确保纳税申报符合法规要求，

规避合规风险，同时为税务筹划提供精准数据，留存完整涉

税资料，满足税务稽查与评估需求。具有唯一性，以《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留抵退税、进项抵扣等专项

政策为依据，税务处理需完全契合征管要求，无自主调整空

间。核心原则是以合法性优先为首要原则，所有处理流程符

合税收法规；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主、权责发生制为辅，销

项按发票开具 / 款项收取确认，进项按勾选抵扣确认，兼顾

征管可控性与效率性。

3.3 增值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核心差异梳理
最核心差异是集中于销项税额，财务会计按客户取得

商品控制权确认收入、同步计提销项，与发票、收款无关；

税务会计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如直接收款以收款 / 取

得凭据为准，赊销以合同收款日为准，与会计时点常偏差。

进项税额是财务会计随购进资产入账确认，税务会计需勾选

认证后确认可抵扣税额，存在时间差。销项计量是财务会计

对视同销售按公允价值计税，税务会计无同类售价时按组成

计税价格（成本 ×（1+ 成本利润率））计量。进项计量是

财务会计按发票税额确认，税务会计对旅客运输等特殊项目

按票面金额计算抵扣，且限定抵扣范围，口径窄于财务会计。

4 基于一般计税方法的增值税财务会计处理
方法

4.1 进项税额的财务会计处理 
购进货物、劳务等用于一般计税项目，取得专票时价

税分离核算，借记“原材料 / 固定资产”等、“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银行存款 / 应付账款”，

确保价税分离清晰。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无专票的，按票

面金额计算抵扣；不动产购进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通行费

凭电子普票按票面税额抵扣，账务处理均同步确认成本费用

与进项税额。

直接不得抵扣项目，进项税额计入资产成本或费用；

已抵扣进项后续用于简易计税、福利等项目的，按账面净值

转出，借记相关成本费用，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转出）”；管理不善导致非正常损失的进项，全额转出。

4.2 销项税额的财务会计处理
按新收入准则确认收入时，拆分含税销售额为不含税

收入与销项税额，借记“银行存款 / 应收账款”，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商

业折扣按折扣后金额核算，现金折扣不影响销项计量。特殊

销售业务销项税额视同销售按公允价值计税，对外捐赠借记

“营业外支出”，贷记库存商品（成本）、销项税额（公允

价值计税）；对外投资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贷记主营业

务收入、销项税额。混合销售按主业税率计税，兼营需分别

核算，未分别核算从高适用税率；分期收款按合同收款日、

预收货款按发货日确认收入与销项。

差额征税业务，先按全额计提销项，取得合法扣除凭

证后，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贷记相关成本费用，

按差额计税。

4.3 增值税期末结转与缴纳的财务会计处理
月末结转应交增值税各专栏余额，将销项、进项转出

等贷方余额，与进项、销项抵减等借方余额转入“转出未交

增值税”；贷方余额大于借方为应交税额，结转至“未交增

值税”；借方余额为留抵税额，留待下期抵扣。缴纳增值税

借记“未交增值税”，贷记“银行存款”；异地施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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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等预缴增值税，借记“预缴增值税”，月末结转抵减

未交增值税。收到留抵退税款，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进

项税额转出”，相关收益计入“其他收益”。

5 基于一般计税方法的增值税税务会计处理
方法

5.1 增值税应纳税额的税务核算逻辑 
销项计税基础为不含税销售额，包含价外费用；进项

计税基础为扣税凭证注明税额，特殊项目按政策计算抵扣，

严格遵循税务口径。

5.2 进项税额的税务处理要点与合规管控
准予抵扣进项税额的税务判定需满足凭证合法、用途

合规、时限合规三大条件，专票需 360 日内勾选认证，海关

缴款书需稽核比对通过，不同凭证按对应方式抵扣。 

明确五类不得抵扣情形，包括用于简易计税、免税、

福利项目，非正常损失货物及相关劳务，购进贷款、餐饮等

服务；进项转出需在用途改变或损失发生当期处理，避免

滞纳金风险。进项税额留抵退税的税务处理需满足纳税信用

A/B 级、无涉税违法违规等条件，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 增量留抵税额 × 进项构成比例，按税务要求提交申请，

退税后同步完成申报表填报。

5.3 销项税额的税务处理要点与合规管控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税务判定是直接收款业务以收款 /

取得凭据为准，赊销以合同收款日为准，预收货款以发货日

为准，应税服务以服务完成且收款 / 取得凭据为准，未开票

但满足条件也需申报纳税。货物所有权转移或用于非应税项

目且无货币收入，需视同销售，计税价格按纳税人同类售价、

其他纳税人同类售价、组成计税价格依次确定，主动核算申

报避免漏报。

特殊业务销项税额税务处理是混合销售按主业税率计

税，兼营需分别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从高计税；差额征

税需确保扣除项目真实、凭证合法，按差额计算销项税额。

6 增值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处理的实务痛
点及成因

6.1 实务处理核心痛点
销项时点差异导致账务与申报数据脱节，财务人员需

人工调整，增加工作量与误差率；部分企业按发票开具确认

会计收入与销项，违背新收入准则，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视

同销售、差额征税、留抵退税等业务，会计规范与税收政策

衔接空白，计量口径与处理规则不明确，企业解读与操作存

在差异化，易引发核算错误。进项税额抵扣与转出，用途多

变资产进项管控难度大，人工跟踪易遗漏用途变化；非正常

损失界定存在解读分歧，企业处理时面临合规风险，进项转

出时点与金额易出现偏差。财务与税务数据分属不同体系，

需人工梳理调整差异，缺乏信息化支撑，中小企业尤为明显，

不仅增加核算成本，还易产生人为误差。

6.2 痛点成因分析
财务会计侧重经济实质与信息质量，遵循权责发生制；

税务会计侧重征管合规与税款入库，兼顾收付实现制，目标

差异决定核算逻辑与口径必然分歧，难以完全消除。增值税

政策持续更新，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范未同步修订，特殊业

务缺乏专项衔接指引，新收入准则与增值税纳税义务时点未

明确协同规则，加剧分歧。

企业内部管理短板是因为财务人员复合型能力不足，

对会计准则与增值税政策掌握不全面；企业缺乏增值税专项

核算制度，操作无标准；信息化建设滞后，未实现税会数据

自动协同。税务政策解读侧重征管要求，缺乏会计核算实务

指引；纳税申报表设计与财务科目体系不匹配，数据转换难

度大；税务辅导聚焦申报流程，对企业内部核算指导不足。

7 结语

本文围绕增值税视角下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处理方

法展开系统性研究，厘清了两类会计的核心逻辑、内在联系

与本质差异，梳理了一般计税方法下增值税全流程的财务与

税务处理规范，剖析了实务痛点及成因，构建了税会协同优

化路径。随着中国增值税税制的持续完善与数字化征管的推

进，增值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处理将迎来新的发展方

向。以后需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与增值税政策的协同更新，

强化企业财税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升增值税核算与征管的精

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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